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災害疏散撤離作業機制 

壹、目的： 

高雄市內門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稱本中心）經通報或判定有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可依循標準作業機制及時撤離民眾，引導民眾

避難或依親，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並強化應變處理能力，特訂定本

作業機制。 

 

貳、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災害防救法第 24、27、31、32條。 

二、本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參、疏散撤離時機： 

災害類別 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時機 強制疏散撤離時機 

風水災 

1.接獲市府應變中心建議勸告

疏散撤離之通報，針對通報

區域之保全 對象，勸告疏散

撤離。 

2.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

通報中央管河川水位超過二

級警戒水 位且水位持續上

升。針對水位站沿岸警戒區

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 象，

勸告疏散撤離。 

3.發現直轄市、縣(市)管河川

水位超過二級警戒水位且水

位持續上 升。針對水位站沿

岸警戒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

1.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

建議強制疏散撤離，經市府

應變中心 研判必要時，應針

對通報之警戒區域之保全對

象，強制疏散撤離。 

2.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

通報河川水位超過一級警戒

水位且水位持續上升，經市

府應變中心研判必要時，應

針對水位站沿岸警戒 區域

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強

制疏散撤離。 

3.發現直轄市、縣(市)管河川

水位超過一級警戒水位且水



全對象，進行疏散撤 離勸

告。 

4.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

資訊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

針對警戒區 域、低窪地區及

已積水地點之保全對象，勸

告疏散撤離。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水庫

洩（溢）洪通報。針對水庫下

游沿岸警 戒區域及低窪地

區之保全對象，勸告疏散撤

離。 

6.依區公所、里鄰長、里幹事

或民眾通報之現地降雨、積

淹水（輕 微）、河川排水水

位狀況，經區公所自行研判，

有勸告疏散撤離必 要。 

位持續上升，經市府應變中

心研判必要時，針對水位站

沿岸警戒區域及低窪地 區

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4.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

資訊、現地淹水已達 30至 50

公分且持續上升，經市府應

變中心研判必要時，針對警

戒鄉鎮低窪及已淹水  村

(里)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

撤離。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水庫

洩（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

於下游河川堤防設計標準。

經市府應變中心研判必要

時，針對水庫下游沿岸警 戒

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

象，強制疏散撤離。 

6.依區公所、里鄰長、里幹事

或民眾通報，現地持續降雨、

淹水已達 30 至 50 公分時且

持續上升時，經市府應變中

心或本所自行研判強制疏散

撤離必要。 

7.水利建造物突然發生重大緊

急事故，經管理機關緊急通

報有強制疏散 撤離必要。 

土石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發布土石流黃色警戒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時。 



肆、作業內容： 

一、災害應變階段： 

 （一）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本所接獲市府公告警戒區或經指揮官判定需

進行勸告疏散撤離時，應立即前往防災避難收容所準備各項開設事宜，

並同時通知各里辦公處利用里民廣播系統、跑馬燈等方式，通知民眾

儘速前往收容場所，如有不願配合之民眾，則開具勸導書(表 1)，或

依災害防救法第 24 條規定勸告或強制人民撤離，並做適當之安置。

另針對弱勢族群、行動不便之民眾應調派車輛前往協助運送。 

 （二）強制疏散撤離：本所接獲市府公告警戒區或經指揮官判定已達到需執

行強制疏散撤離時，協同警察、消防單位或國軍協助撤離，如有不願

配合之民眾，應開具勸導書(表 1)，如仍勸導無效時，則逕行舉發(表

2)。 

  (三)為維護避難收容處所內工作人員及收容民眾安全，避免所內群聚感染，

受居家檢疫、隔離民眾如遇災需疏散撤離，應優先送市府規劃之集中

檢疫處所或擇定之防疫旅館安置。該等民眾轉換地點之通報、載運機

制，均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辦理。 

 二、災後復原階段：本所接獲市府或經指揮官判定災害警報解除時，應通

知收容場所之民眾返家，並對收容避難場所進行清潔與復原工作。 

 

伍、各項表單及附件： 

 一、高雄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書(表 1)。 

 二、高雄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舉發單(表 2)。 

 

  



表 1：高雄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書 

 

 

  



表 2：高雄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舉發單 

 

 


